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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光科技”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湖南海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斐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李跃先先生为公司

及公司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赵镜女士为李跃先先生配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海斐控股为公司关联法人，李跃先先生、赵镜女士为公司关联自然

人。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

有关担保事项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下同）拟向银行或其他机

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20.43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含此前已审批且尚在有效期内的额度)。为保

证此综合授信融资方案的顺利实施，公司控股股东海斐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跃先先生及

其配偶赵镜女士拟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0.43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包括但不

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质押担保等方式）。上述关联方在保证期间内不收取任何费用，公司

及子公司无需对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上述关联方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期限等以

最终协商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本事项《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皮长春先生、李基先生已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17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上市公司单方面获

得利益的交易，包括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等”，可免于提交股东会审议。因此本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该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三、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海斐控股、实际控制人李跃先先生及其配偶赵镜女士本次为公司及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可以有效解决公司及子公司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支

持公司的发展，本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上述关联方除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无偿连带责任担保外，2026 年年初

至披露日未与公司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海斐控股、实际控制人李跃先先生及其配偶赵镜女士为公

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且该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充分体现了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上述担保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8 日


